企业名称自主申报信用承诺书
全体投资人已认真阅读《企业名称自主申报规则》、《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平台须知》，并对照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、《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》、《企业名称相同相近比对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经过慎重考虑，现确定选择本企业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，并承诺如下：
1、严格遵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；
2、已知晓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提示的所有近似企业名称信息，经过慎重考虑，确定继续申请该名称，承诺提交的相关证明或授权材料（只有拟申报的企业名称与已登记、核准的同行业企业名称字号相同的近似情形需要提交）真实有效，对由名称近似可能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自行承担责任。
  3、已知晓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提示的禁限用字词信息，经过慎重考虑，确定继续申请该名称，承诺提交的相关证明或授权材料真实有效，并对可能造成的侵权、争议和纠纷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4、自觉服从登记机关的企业名称规范管理，自主申报通过的名称中含有违反禁用规则、公序良俗等情形的，或者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授权、证明材料不具备真实有效性，全体投资人自愿服从登记机关的处理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5、不侵犯他人在先企业名称权、商标权和其他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。如因侵权引起争议和纠纷，自愿服从登记机关、有关行政部门、人民法院的处理或判决，按照要求及时办理名称变更登记手续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责任。
6、同意登记机关将本承诺书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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